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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代帝王行列中，明太祖朱元璋素以治吏严肃、惩腐酷厉著称。朱元璋出身贫苦，

自幼饱尝各种欺压盘剥之苦，自当深恶痛绝贪官污吏。基于历史机遇，先是汇入元末农民运

动大潮，造反起义，刀枪起家;后又独立山头，力克群雄，最后一统混元，登基建政，成就

朱明皇朝。朱元璋虽属草莽英雄，但既知创业艰难守业更难之理，也深知庸官误国贪官败国

之理，故于登基建国之初，便大刀阔斧，多管齐下整肃吏治，严惩腐败，以防新朝腐化，培

固大明江山根基。 

 

  然而历史是如此的吊诡，无论朱元璋苦口婆心诫勉训话也好，还是对贪官污吏重刑以待，

严惩不贷也罢，明朝同样走不出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历史怪圈。朱

元璋曾告诫所属官员们:“朕行先教后诛，不是不教而诛。尔等若是不听话，硬是要贪，那

就只有死路一条。”他还花了两年时间编成《大诰》一书，辑录大量惩治贪污受贿的条例，

要求广泛宣传。洪武 25年，又编《醒贪简要录》，颁布全国以警戒各级官吏。明朝明文规定

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还动辄以挑筋、断指、削膝盖、断手臂等酷刑以为恐吓手

段，甚至还推出“剥皮实草”的极刑，把那些被判死罪的贪官污吏拉到“皮场庙”去生扒活

剥，然后在人皮中塞上稻草石灰，做成“臭皮囊”，挂在贪官曾任职的公座之旁，用以警告

后来之官员。 

 

  可以说洪武一朝是历史上吏治最严反腐最猛，对贪污腐败惩治最酷烈，刑杀贪官最多的

一个时期。朱元璋安庆公主的进士驸马爷、已封为都尉的欧阳伦，依恃自己是驸马，胡作非

为弄权自肥，大肆走私贩卖茶叶，从中牟取暴利。朱元璋闻知后勃然大怒，御笔亲批定为死

罪。即使安庆公主在父皇跟前哭闹求情，朱元璋也是一口回绝，斩钉截铁说道:“朕若不杀

他，何以服天下?又何以治天下?” 

 

  平心而论，朱元璋整治官场，严肃吏治，惩治腐败，其用心不谓不良苦，决心不谓不坚

决，措施不谓不周密，手段不谓不果断，刑罚不谓不严酷，但却未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贪墨现

象的滋生与蔓延。有明一代正是我国历史上贪污腐败极为严重的一个时期。甚至朱元璋专门

设置的用以监督各级官吏行为进退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的官员也深陷其中，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贪污受贿行为。 

 

  面对此情此景，洪武 18 年(1386 年)朱元璋不禁感慨道:“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

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以致发出绝世之悲叹:“我

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奈何朝杀而暮犯”，这是一个历史之悲叹。朱元璋作为一代草莽英雄，以刀枪起家，

以建立帝王之业为最终追求，以建立绝对君主专制制度为统治根基，以权力私相授受层层布

控为统治要术。由于权力对人有极大的引诱和强烈的腐蚀作用，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殊

不知在高度集权乃至极权的皇权体制下，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不可能避免



的。而在人身依附下，又是很难建立起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一心想建立绝对

君主专制的朱元璋又怎么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呢?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实令朱元璋苦思冥想彻夜难眠的历史难题，早在其八百多年前就被一个叫做苏绰的文

人所识破，从而诠释了仅仅以原始欲望拥权自肥的秉权集团是官场吏治腐败的根本原因的这

一结论，这就是著名的苏绰定律。 

 

  苏绰是北周开国帝王宇文泰的谋臣，足智多谋可与诸葛亮、王猛比肩齐名。苏绰对于中

国历史上贪官不绝如缕，朝朝代代都有巨贪大奸，自然是心知肚明。故某日宇文泰想请教苏

绰如何治国方能延续江山永祚之道时，苏绰立即给出了这个定律以贪反贪，方能控制官吏离

心异志。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苏绰答:“用官。” 

 

  宇文泰问:“如何用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宇文泰问:“贪官何以用?” 

 

  苏绰答:“你要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别人好处。而你又没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

给他们权，叫他们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可以拥权自肥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力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他能得到的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力，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

你的权力。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稳固了吗?” 

 

  宇文泰问:“既然用贪官，何以还要反贪官?” 

 

  苏绰答:“这就是治术精髓所在。”宇文泰问:“奥秘何在?”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无官不贪?不怕官贪，就怕官有异志。故以反贪之

名，剔除异志贪官，保留听话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得到民众的拥

戴。其二，贪官只要贪，你就有把柄在手，他敢异志，自找死路，故必与你同心同德。” 

 

  宇文泰问:“如果任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办?” 

 

  苏绰答曰:“祭起反贪大旗，广作宣示，使天下皆知君王心系天下，尤恨贪官。” 

 

  宇文泰问:“贪官民怨太大当如何处置?” 

 

  苏绰:“杀之可也。抄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又可收其财，何乐而不

为?要而言之: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 

 

  一番君臣之间的对话，着实让宇文泰频频颔首称是，击掌再三，自以为获得了千古帝王



之术。 

 

  然而正是苏绰这个定律，导致了中国历朝历代贪污横行，吏治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

圈。所以，苏绰定律正是中国吏治腐败的真正历史根源和政治根源，也是中国历史政治的真

正痛处所在，以致使中国社会难逃历史设定的轮回灾难。北周仅存二十余年即被隋文帝杨坚

所颠覆，说明苏绰那一套是行不通的。明朝虽实行绝对君主专制，使尽各种招数试图巩固江

山根基保全既得好处，到头来还是内外交困江山易主。 

 

  腐败自古要亡国，苏绰定律还或隐或显在发挥作用，一些老套权术依然如故。以贪官来

反贪官，其结局亦可想而知，这是今天要特别提防的。光阴荏苒，时序轮回，中国社会今天

又已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当今社会要跳出苏绰定律设定的怪圈，还得从制度上作长远打

算，立足民主，健全体制，加强全民监督，使贪污腐败行为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就能被发

现，就能被制止，这无论于国于官乃至于民都是一个全赢的结局。 

 

  真是:老朱有悲叹，苏绰有定律，历史有教训，现实有典型，中国当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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